
证券代码：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6-024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5月20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本次股东会”）。现将本次股东会
的召开与决议等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创兴一路1号箭牌总部大厦23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岳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67名，代表股份数840,386,8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公司总股本为967,162,96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9,175,000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47,987,960股）的88.649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名，代表股份数810,701,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5.5181%；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2名，代表股份数29,685,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14%。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有63名，代表股份数40,386,81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6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数 10,701,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2 人，代表股份数 29,685,7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14%。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及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对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

全部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848,214

39,848,214

比例

99.9359%

98.6664%

反对

股数

404,400

404,400

比例

0.0481%

1.0013%

弃权

股数

134,200

134,200

比例

0.0160%

0.332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此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出 席 会 议 的 全
体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848,214

39,848,214

比例

99.9359%

98.6664%

反对

股数

404,400

404,400

比例

0.0481%

1.0013%

弃权

股数

134,200

134,200

比例

0.0160%

0.332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报告》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8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848,214

比例

99.9359%

反对

股数

404,400

比例

0.0481%

弃权

股数

134,200

比例

0.0160%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40,386,814 39,848,214 98.6664% 404,400 1.0013% 134,200 0.332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985,914

39,985,914

比例

99.9523%

99.0073%

反对

股数

396,400

396,400

比例

0.0472%

0.9815%

弃权

股数

4,500

4,500

比例

0.0005%

0.011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848,214

39,848,214

比例

99.9359%

98.6664%

反对

股数

404,400

404,400

比例

0.0481%

1.0013%

弃权

股数

134,200

134,200

比例

0.0160%

0.332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变更至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966,414

39,966,414

比例

99.9500%

98.9591%

反对

股数

404,400

404,400

比例

0.0481%

1.0013%

弃权

股数

16,000

16,000

比例

0.0019%

0.039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39,966,414

39,966,414

比例

98.9591%

98.9591%

反对

股数

415,900

415,900

比例

1.0298%

1.0298%

弃权

股数

4,500

4,500

比例

0.0111%

0.0111%

关联股东谢岳荣、霍少容、佛山市乐华恒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佛山市霍陈贸易有限公司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持有800,000,000股。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40,066,014

40,066,014

比例

99.9618%

99.2057%

反对

股数

316,300

316,300

比例

0.0376%

0.7832%

弃权

股数

4,500

4,500

比例

0.0005%

0.01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交易额度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976,914

39,976,914

比例

99.9512%

98.9851%

反对

股数

405,400

405,400

比例

0.0482%

1.0038%

弃权

股数

4,500

4,500

比例

0.0005%

0.011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976,914

39,976,914

比例

99.9512%

98.9851%

反对

股数

393,900

393,900

比例

0.0469%

0.9753%

弃权

股数

16,000

16,000

比例

0.0019%

0.039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984,514

39,984,514

比例

99.9521%

99.0039%

反对

股数

393,900

393,900

比例

0.0469%

0.9753%

弃权

股数

8,400

8,400

比例

0.0010%

0.02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段博文、帅丽娜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
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6-025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箭牌家居”或“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
回购注销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1,550,160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29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事项。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67,162,960股减少至965,612,8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
由967,162,960元减少至965,612,800元。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前述权
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若
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减少注
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可以采用现场、邮寄方
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一）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即 2026年 5月 21日至 2026年 7月 4日，含首尾两日）。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每个工作日上午 9:00-12:0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以邮寄方
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二）申报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创兴一路1号箭牌总部大厦22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四）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联系人：肖艳丽
联系电话：0757-29964106
传真号码：0757-29964107
电子邮箱：IR@arrowgroup.com.cn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6-026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募集资金专户

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1977号）核准，箭牌家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6,609,517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12.6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25,008,675.56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9,135,773.66元
（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55,872,901.9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0月20日到账，
并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由其出具了XYZH/2022SZAA5B0001号

《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与保荐机

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本次增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为更好地整合集团研发资源、提升协同效率，强化母公司从顶层设计层面系统性研究智能家居核

心技术的能力，保障募投项目高效推进，并结合项目实际开展需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投项目延长实施期限的议
案》，同意增加母公司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智能家居研发检测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的实施主体，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相关事宜。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公司于近日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石湾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上述《三方协议》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将严格按
照《三方协议》的具体要求履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石湾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92030100100460565

募集资金用途
智能家居研发检测中心技术改

造项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392030100100460565，截至

2026年5月13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智能家居研发检测中心技术改造项目的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存放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1000万
元。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
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现金管理应
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
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
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20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
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丙方应当依据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
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核查。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史松祥、邱斯晨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
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2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并对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进行形式审核。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

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
效。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
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
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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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2025年度

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
3.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王府井绿发智选假日酒店会议室（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礼士胡同18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

东会的议案》，公司董事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周现坤先生主持

7.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位股东。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58 人，代表股份 1,442,740,1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8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419,109,7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03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5人，代表股份23,630,4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57人，代表股份 24,830,5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200,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5人，代表股份23,630,4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5%。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总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522,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0%；反对3,119,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2%；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2,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402%；反对3,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19%；弃权 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9%。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91,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119,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2%；弃权 1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82,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181%；反对3,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619%；弃权1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9%。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90,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8%；反对3,12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3%；弃权 1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81,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137%；反对3,12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696%；弃权1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7%。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519,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7%；反对3,08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1%；弃权 1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09,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277%；反对3,08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383%；弃权1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4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549,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9%；反对3,11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1%；弃权 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9,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505%；反对3,1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51%；弃权 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4%。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管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34,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9%；反对3,155,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7%；弃权 14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2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886%；反对3,15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097%；弃权14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7%。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54,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3%；反对3,12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7%；弃权 15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45,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695%；反对3,1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881%；弃权15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24%。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投资、经营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531,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6%；反对3,12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4%；弃权 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22,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792%；反对3,12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712%；弃权 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6%。

9.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王和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及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6-042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2024年12月4日分别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5,000万元（含）；本次回购

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0.16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2024年12月7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6）。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价格上限自2025年7月16日起由不超过20.16元/股调

整为不超过 19.6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上

限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9.69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51.42元/股（含），同时对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延期至2026年6月3日止，即回购实施期

限为自 2024年 12月 4日至 2026年 6月 3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并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

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公司的实际回购区间为2025年2月5日至2026年5月20日，符合回购方案中关于实施期间的要

求。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31,800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0.2005%，最高成交价为 3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43元/股，累计成交总金额为 30,009,218.15
元（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

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51.42元/股（含）。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回购总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的回购金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金额上

限，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二、本次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价格、回购股份数量、回购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回购金额已达回购方案中的回购金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金额上限，公司已

按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完成回购，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优化资本

结构。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实施完

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回购实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

起至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63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05%，后续将

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按照公司截至2026年5月19日股本结构计算，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

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股本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104,030,980
709,802,142
813,833,122

比例
12.78%
87.22%
100%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104,030,980
708,170,342
812,201,322

比例
12.81%
87.19%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以实际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办理结果为准。

六、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注销之前此次回购的所有股份存放于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

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回购股份注销手

续并相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6-043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2024年12月4日分别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

2025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9.69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51.42元/股（含），同时对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延期至2026年6月3日止，即回购实施期

限为自2024年12月4日至2026年6月3日。

截至2026年5月20日，本次回购已完成，总回购股份数量为1,631,800股。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由 813,833,122股变更为 812,201,322股，注册资本由 813,833,122元变更为 812,201,322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依法通知债权人的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

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

证明文件。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

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6年5月20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2:00、13:00-17:00）；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申报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广场A座6层

联系人：张远达、陈梦梦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电话：021-68948127
联系邮箱：stock-dp@nbhx.com
其他说明：以现场递交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相关资料为准；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

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发出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

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2026-028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成华富森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退出小额贷款行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基本情况

2026年5月20日，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成都成华富森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退出小额贷款行

业的议案》。

为进一步夯实建材家居主营业务，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小贷行业竞争加剧、生存空间不断压缩、资

产价值缩水等风险，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成华富森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富森小贷”）退出小额贷款行业，变更富森小贷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取消名称中“小额贷款”等特定

字样和经营范围中“发放贷款”等特定业务字样（最终以工商登记变更为准）。同时，董事会授权相关

人员办理包括退出审核及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审议事项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富森小贷合规情况

自成立以来，富森小贷严格遵守国家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及四川省、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管要

求，切实规范经营行为：

1、未吸收公众存款、未开展非法集资、未进行暴力催收、未超范围经营，无违规关联交易；

2、未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他行政部门重大行政处罚，无涉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无失信被执行

人记录，无任何涉众纠纷及群体等重大风险事件；

3、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定期报送监管报表、业务数据及经营情况，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开展现场检

查、非现场监管，合规经营记录良好。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家居建材市场开发和运营，富森小贷的业务体量相较于公司主营业务体

量较小，退出小额贷款行业将有助于公司集中资金利用，聚焦发展主营业务，优化产业结构和财务结

构，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本次退出小贷行业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退出小贷行业事项尚需经过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审批，在取得批准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办理富森小贷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审核不通过或其他阻碍或影响整

体进程的情形，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审批等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2026-029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

日（星期三）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189号富森创意大厦B座2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兵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24人，代表股份数量605,273,8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0.8693%。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数量599,893,
1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0.150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7人，代表股份数量5,380,68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7189%。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8人，代表股份数量5,388,88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0.72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数量8,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11%；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17人，代表股份数量5,380,6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189%。

2、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3、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05,226,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22%；反对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7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5,341,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99.1204%；反对 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879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雨佳、李昌昊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

见证意见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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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集体接待日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0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发布了《高铁电气：关于参加“2026 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

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2026年05月20日，公司在全景网（https://ir.p5w.net）参加了由陕西证监局、陕西上市公司协会、全

景网共同举办的“2026 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

总经理陈敏华先生，独立董事徐秉惠先生，总会计师王徐策先生，董事会秘书王舒平女士参加了本次

说明会，解答了投资者提问。现将本次说明会提问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1、公司2026年是否有分红计划？是否会继续实施中期分红？

答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始终高度重视股东回报，2024年、2025年均成功实施中期分

红。2026年，公司将结合盈利状况、现金流水平及未来发展需要，在依法合规前提下，积极研究推进中

期分红方案，切实增强投资者获得感。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2、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如何？

答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在手订单保持稳健增长，结构持续优

化。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3、请问轨道交通行业的主要技术门槛是什么？

答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轨道交通行业的主要技术门槛为相应速度等级的CRCC认证，该认

证是针对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产品的权威第三方认证，目的是通过标准化的认证流程，确保相

关产品符合轨道交通行业的安全、质量、可靠性要求，是产品进入中国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市场的核

心准入凭证和参与项目投标的硬性门槛。公司已拥有目前国内全速度等级的CRCC认证证书。感谢

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4、请问公司的主营业务在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变化？

答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仍以电气化铁路接触网产品及城市轨道交

通供电设备为主，未发生变化。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5、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应收账款增加、存货备货还是其他因素？

答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全年经营性现金流为正的3203万元，较2024年1.7亿元有所减

少。主要原因为给供应商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8.39亿，较2024年7.44亿，增加0.95亿元所致。感谢

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6、2025年公司海外业务表现亮眼，匈塞铁路全年稳定运营、墨西哥蒙特雷项目供货进度达

75、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交付完成、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轻轨4号线正式开通。请问2025年海外业务收

入占比是多少？相比2024年有何变化？海外项目的毛利率水平与国内项目相比如何？

答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5年公司直接出口海外项目的业务收入为635,419.72元人民币，

较 2024年同比降低 43.13%。间接出口海外项目的营业收入为 73,708,648.76元人民币，较 2024年的

14,691,795.16元人民币增长401. 70%。与国内项目相比，海外项目毛利率略高于国内项目。感谢您

对公司的关注！

特此公告。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21日


